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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使疫苗資源有效運用，Moderna 疫苗第二劑接種對象擴及至第二

類及三類，請各縣市及合約醫療院所加強推動符合資格民眾接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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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18)日表示，Moderna 疫苗自解凍後，可使用期間為 30 天(配

送各縣市後以 28 天計算)，自 7 月 1、5、8 及 9 日陸續配送至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或合約

醫療院所的 Moderna 疫苗目前尚餘 21 萬 570 劑，將在 7 月 29 日至 8 月 6 日間到期，請

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及合約醫療院所加強推動，針對原已符合第二劑接種間隔為至少 28

天的第一類、機組人員及孕婦等對象提供接種。 

 

指揮中心指出，為使疫苗資源有效運用，經統計自 6 月 9 日至 7 月 9 日為止，已接

種第一劑 Moderna 疫苗之第一類至第三類對象及孕婦，共計 18 萬 9,788 人可於 8 月 6

日之前(接種間隔至少 28 天)接種第二劑 Moderna 疫苗，故目前各地方政府及合約醫療

院所剩餘量，尚足以提供該等對象第二劑接種使用。為使高風險第一線防疫人員及相關

工作人員能夠儘速獲得保護力，讓疫苗資源有效運用，自即日起除第一類、機組人員及

孕婦等對象以外，第二及第三類對象於接種第一劑 Moderna 疫苗後滿 28 天，亦可接種

第二劑。 

 

另指揮中心提醒，5 月 11 日至 5 月 23 日已接種第一劑 AstraZeneca 疫苗的民眾，

將陸續自下週起間隔滿 10 週，可透過 COVID-19 疫苗預約系統意願登記接種第二劑，或

至 COVID-19 疫苗合約醫療院所預約。請地方政府衛生局偕同合約醫療院所提供前述對

象完成二劑疫苗接種，以提升第二劑疫苗覆蓋率。指揮中心亦將持續視疫情狀況及疫苗

供貨情形，滾動調整接種政策。 

 

指揮中心提醒，民眾前往接種 COVID-19 第二劑疫苗前，請備妥「COVID-19 疫苗接

種紀錄卡」及「健保卡」。若「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」已遺失，民眾可返回第一劑

接種的醫療院所申請補發，再繼續完成第二劑接種。接種單位於接種前需核對民眾身分

資料、主動詢問民眾疫苗接種史，檢視疫苗接種紀錄卡紀錄及健保卡註記貼紙資料，如

均無相關接種證明或資訊者，除可使用網路連線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(NIIS)查

詢子系統查詢疫苗接種史，合約醫療院所亦可透過雲端藥歷系統等連結查詢，以確認疫

苗接種間隔及廠牌是否符合規範。 

 

本資料摘錄自「行政院全球資訊網/資訊與服務/消費者保護」 


